
附件2
2021年人防宣传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电子屏宣传内容
“梁河县将于2021年9月18日上午10时00分至10时15分发放非战时期防空防灾警报，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二、各部门职工会议、多媒体、微信群、公众号、黑板报、校会、班会等宣传内容
（一）“9.18”防空袭警报常规鸣放程序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预先警报鸣放；二是紧急警报鸣放；三是解除警报鸣放；四是灾情警报鸣放。
预先警报信号：10:00—10:03（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
空袭警报信号：10:04—10:07（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
解除警报信号：10:08—10:11（连续鸣3分钟）。
灾情警报信号：10:12—10:15（鸣15秒，停15秒，反复6遍为一周期，时间为3分钟）。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摘录
（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章
第二十九条  国家保障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的畅通，以迅速准确地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有效地组织、指挥人民防空。
第三十条  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的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组织全国的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的建设和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组织本行政区域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的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邮电部门、军队通信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和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对人民防空通信实施保障。
第三十二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建设通信、警报网所需的电路、频率，邮电部门、军队通信部门、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予以保障；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方便条件，不得阻挠。
国家用于人民防空通信的专用频率和防空警报音响信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混同。
第三十三条  通信、广播、电视系统，战时必须优先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
第三十四条  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通报空中情报，协助训练有关专业人员。
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发布公告。
第三十六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平时应当为抢险救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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